
法例規定

擬備職責說明

招聘規劃

招聘⼯作的第⼀步通常是擬備職責說明。
若招聘的職位是既有職位，你或可能會沿
⽤以往的範本；若招聘新設職位，則會擬
備全新的職責說明。無論屬哪⼀種情況，
清晰準確說明⼯作的職責和要求，有助申
請⼈清楚了解⼯作範圍，並可讓你易於決
定他們是否合適⼈選。

然⽽，若職責說明當中包含沒有客觀理據
⽀持的⼯作要求，令具有受保障特徵的⼈
⼠因未能符合要求⽽失卻應徵機會，則有
可能導致歧視申索。

根據《性別歧視條例》，若僱主在決定聘
⽤哪位申請⼈的安排中，基於申請⼈的性
別、懷孕、婚姻狀況及餵哺⺟乳⽽歧視該
申請⼈，普遍⽽⾔屬違法⾏為。

「安排」涵蓋僱主在招聘過程中可能採取
的不同⾏動，包括註明⼯作職責及要求。

若僱主向所有申請⼈施加某項要求或條件，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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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某種受保障特徵的申
請⼈能符合該項要求或
條件的⼈數⽐例，遠較
沒有該特徵的申請⼈能
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
⼈數⽐例為⼩；

該項要求並⾮
有理可據；* 
以及

有上述特徵的⼈因不
能符合該項要求或條
件以致蒙受不利
（即劣勢），

即屬間接歧視。
僱主有否歧視意
圖並⾮相關因素。

* ⼀般⽽⾔，若某項要求是為達致合法的⽬的⽽合理和適當地施加，便屬於有理可據。

 (852) 2511 8211

⾹港⿈⽵坑⾹葉道41號16樓

6972566616538 (供有聽覺或語⾔障礙⼈⼠使⽤)

良好管理常規系列：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

需擁有
親⼦經驗

某公司註明「親⼦經驗」是擔任育兒產
品推廣員的其中⼀項要求。除⾮有客觀
理據⽀持這項要求，否則可能會間接歧
視未婚⼈⼠，構成間接婚姻狀況歧視。

為免出現歧視，僱主可註明⼯作所需的
知識，例如「對育兒產品擁有知識」。

⾝⾼要求

某僱主在某職位的職責說明中註明⾝⾼要求。
由於⼥性平均⽐男性矮，未能符合要求的⼥性
會⽐男性多，因此這項要求可能構成間接性別
歧視。僱主必須有客觀理據⽀持這項要求。

良好常規

只包含⼯作必需的準則。

確保準則有客觀理據⽀持，⽽且對
所有⼈⼀視同仁。

使⽤性別中⽴語⾔，例如「售貨員」，
避免使⽤「⼥售貨員」。
定期檢視不同崗位的職責說明，確保
與時並進。

某僱主就貨倉⼯⼈職位擬備職責說明，註明僱員必須「體格魁梧強壯」。

即使此說明本⾝沒有歧視成分，但可能有主觀或定型含義，會窒礙能完全勝任貨倉⼯⼈職位
的⼥性應徵。僱主註明⼯作的職務和要求的其中⼀項良好常規，是使⽤更多客觀的⽤語，例
如「能提舉重物」。

例⼦：想⼀想

「體格魁梧」

此單張的資訊僅供參考，不能取代法律意⾒。


